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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实验中学学生资助政策和申请指南

为确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国家和地方出台相关资助政策解决

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带来的上学问题并承诺：决不让一名学生因家

庭经济困难而失学，现将相关的学生资助政策规定和申请办法介绍

给同学们及家长。

一、国家资助政策

建立以政府为主导,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。

1.免除学杂费。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资助对象是具有正式注册学

籍的普通高中特殊困难家庭学生，含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、脱贫

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、

残疾学生、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淄博户籍低保边缘、

因伤因病持续支出型困难家庭中的在校生及孤儿、重点困境儿童、
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免除学杂费。免学杂费标准按照各市人民政府及

其价格、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费标准执行。（具体名单

由扶贫办认定）

2.国家助学金。用于资助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，资助面约占在校生总数的 10%，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

元（分上、下两学期发放），具体标准：一档 1500 元，二档 2000

元，三档 2500 元。

3.学校资助。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 3%-5%的经费，用于减免

学杂费、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支出。

4.社会资助。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、社会团体及个人等面向普

通高中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。



2 / 3

二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材料

1.入学后一个月内，向学校提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及相关证明材料，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还需提交家庭经济情况核查

授权书，以便上级部门对申请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进行核查，实现

精准认定。

2.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向学校提交国家助学金申请表。

（二）基本流程

1.学校建立班级、年级、学校三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构。

学校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家访，核实信息，通过淄博市学生资助信息

管理系统，由班级认定评议小组评议，年级认定工作小组认定，学

校认定工作组审核三级认定，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次。

2.国家助学金评审由学校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况进行

评审、公示，确定受助学生名单。

3.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个人社保银行卡的形式将国家助学金按

时发放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（三）申请时限：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底。

（四）发放时间：国家助学金按学年评审，按学期发放。一般

情况下，春季学期 4 月 30 日前发放，秋季学期 11 月 30 日前发放。

助学金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，合理申领是同学们的

正当权益，希望同学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提交申请，让国家来帮助

你解决困难、消除负担，专心学业实现梦想。主动利用国家资助顺

利完成学业，成为国之栋梁也是国家、社会、学校的期望，我们所

遇到的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，学校、国家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。

同学们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希望大家能够践行诚信、感恩、励志品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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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经济方面的压力化为奋斗的内在动力，在成长的道路上努力学习、

自强不息、茁壮成长。


